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1.1.19校務會議訂定 

106.6.28校務會議修正 

108.6.27校務會議修正 

壹：設置要點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依  據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設置本要點。 

  

 目  標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負責規劃學校課程計畫，決定每

週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審查自編教科用書，負責課程與教學的評鑑，

進行學習評鑑，以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

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 

  

 

貳：組織與運作 

一、 學校課程計畫為學校本位課程規劃之具體成果，應由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委員通過，始得陳報各該主管機關。 

二、 成員: 

成  員 人  數 參        加        人        員 

校 長 1 校長 

家長代表 1 現任家長會長 

行政人員代表 4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 



領域教師代表 11 10大學科召集人、特教組 

年級教師代表 3 各年級級導師 

教師組織代表 1 教師會長 

 

叁：組織分工表 

組  別 召  集 人 成       員 任 務 內 容 

召集組 
校長 

(召集人) 

家長會長 

(副召集人) 

1.召集委員會議。 

2.督導課程工作之進行。 

輔導諮詢組 學者專家 
另聘 

1.指導學校本位課程之發展。 

2.提供課程研發諮詢。 

課程執行組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1.籌劃本校課程之各項工作。 

2.聯繫各項工作之執行。 

課程研發組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1、領域教師代表 

2、年級教師代表 

3、教師組織代表 

4、課程規畫小組 

1.擬定學校本位課程大綱。 

2.擬定學生階段性能力指標。 

3.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 

4.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及協同教學。 

5.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 

教學支援組 總務組長 事務組長 
1.提供相關教學行政支援及教學設備。 

2.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支援系統。 



活動設計及 

文宣推廣組 
資訊組長 設備組長 

1.建立網路資料，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

關措施上網宣導。 

2.蒐集彙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資料。 

3.向社區家長宣導推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之理念，以建立共識。 

4.依統整課程主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活

及班級活動。 

 


